
 

湖北鼎龙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对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 

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及《湖北鼎龙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相

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规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于 2022 年 4 月 13

日对拟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进行了认真的事

前审查，并发表如下事前认可意见： 

一、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事前认可意见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证券业务从业资格，具有多年为

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能够满足公司 2022 年度财务审计的工作

要求。因此，对公司续聘该会计师事务所表示事前认可，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 

二、关于控股子公司增资及股权转让暨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本次转让及增资事项是相关各方友好协商的结果，符合公司长远规划和柔

显科技发展战略，有利于进一步加强公司的产业布局和整合能力，推动公司整

体战略目标的实现。本次交易经审计、评估后，以评估结果作为作价依据，定

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上市公司在将上述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前，相关事项及资料的有关内容已取得

我们的认可。我们一致同意将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

一次会议审议。 

三、关于购买控股子公司部分少数股权暨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本次交易符合公司发展的需求，有利于提升公司的整体经济效益，保障公

司股东利益最大化；该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及公允的原则，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也不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我们同意将

此议案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 

 

 

独立董事：熊伟、余明桂、王雄元 

2022 年 4 月 15 日 


